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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本企业 /本人持续看好公司业务前景，全力支持公司发展，拟长期持有公司股票。

作为发行人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本人每年转让的首发前股份不超过上市

时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首发前股份总数的 25%。

作为发行人核心技术人员，对于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首发前股份，自所持首发前股份限

售期满之日起 4年内，每年转让的首发前股份不得超过上市时直接或间接所持公司首发前股

份总数的 25%，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

在锁定期满且在满足减持条件后，本企业 / 本人拟减持发行人股票的，将认真遵守证监

会、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稳定股价、开展经营等多方面需要，审慎制定

股票减持计划，在股票锁定期满后逐步减持。

本企业 /本人在锁定期届满之日起 2 年内减持公司股份的，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

的规定，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协议转让、配售或者其他合法方

式减持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减持价格不得低于发行价。

本企业 / 本人减持公司股份前，将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

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告拟减持的数量、减持方式、期限等；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

有公司股份合计低于 5%以下的除外。

本企业 / 本人减持股份将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上述承诺亦不会因本人职务的变更或离职等原因而改变。 ”

（二）发行人其他员工持股平台的承诺

杰亿利泽、杰亿恒永、杰亿百安、腾茂百安、安胜恒永承诺：

“1、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 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和间

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下称“首发前股份” ），也不提议由发行

人回购该部分股份；转让双方存在控制关系或者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自发行人股票上

市之日起 12个月后，可豁免遵守上述规定。

本企业授权发行人直接办理上述股份的锁定手续。 除非经上海证券交易所或其他有权监

管机构豁免遵守上述相关承诺，否则，本企业应将违反股份锁定承诺转让所持发行人股份对

应的所得款项上缴发行人。

因发行人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发生变化的，本企业仍

遵守上述约定。

2、关于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本企业持续看好公司业务前景，全力支持公司发展，拟长期持有公司股票。

在锁定期满且在满足减持条件后，本企业拟减持发行人股票的，将认真遵守证监会、交易

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稳定股价、开展经营等多方面需要，审慎制定股票减持

计划，在股票锁定期满后逐步减持。

本企业在锁定期届满之日起 2 年内减持公司股份的，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

定，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协议转让、配售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减

持本企业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减持价格不得低于发行价。

本企业减持公司股份前，将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

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告拟减持的数量、减持方式、期限等；本企业及一致行动人合计持

有发行人股份低于 5%以下时除外。

本企业减持股份将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

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

杰亿利泽、杰亿恒永、杰亿百安、腾茂百安补充承诺：

“上述股份锁定期届满后，除适用法律、证券监管机关或证券交易所另有规定外，同时将

遵守“闭环原则” ，在公司上市前及自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在公司员工持股计划 / 员工持

股平台所持相关权益拟转让退出的人员，只能向员工持股计划 / 员工持股平台内员工或其他

符合条件的员工转让；前述 36 个月期满后，所持相关权益拟转让退出的人员，按照相关约定

处理。 ”

（三）董事、监事、高管出具的承诺

发行人董事Wen� Jian� Xie（谢文剑）出具承诺如下：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1年内和离职后 6个月内， 本人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下称“首发前股份” ）。 在公司实现盈利前，自公司股

票上市之日起 3个完整会计年度内，本人不减持首发前股份。 在上述锁定期届满后，在本人任

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

发行人上市后 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指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若上述期间发行人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

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的，则上述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下同），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

（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

限自动延长至少 6个月。

本人在锁定期届满之日起 2 年内减持公司股份的，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协议转让、配售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减持本

人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减持价格不得低于发行价。

本人授权发行人直接办理上述股份的锁定手续。 除非经上海证券交易所或其他有权监管

机构豁免遵守上述相关承诺，否则，本人应将违反股份锁定承诺转让所持发行人股份对应的

所得款项上缴发行人。

本人减持股份将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

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因发行人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发生变化的，本人仍遵守

上述约定。

上述承诺亦不会因本人职务的变更或离职等原因而改变。 ”

发行人董事王军出具承诺如下：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1年内和离职后 6个月内， 本人不转让本人直接持有的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下称“首发前股份” ）。 在公司实现盈利前，自公司股票上市

之日起 3 个完整会计年度内，本人不减持首发前股份。 在上述锁定期届满后，在本人任职期

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

发行人上市后 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指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若上述期间发行人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

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的，则上述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下同），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

（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直接持有公司股票的锁

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 6个月。

本人在锁定期届满之日起 2 年内减持公司股份的，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协议转让、配售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减持本

人所直接持有的公司股票，减持价格不得低于发行价。

本人授权发行人直接办理上述股份的锁定手续。 除非经上海证券交易所或其他有权监管

机构豁免遵守上述相关承诺，否则，本人应将违反股份锁定承诺转让所持发行人股份对应的

所得款项上缴发行人。

本人减持股份将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

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因发行人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发生变化的，本人仍遵守上述约

定。

上述承诺亦不会因本人职务的变更或离职等原因而改变。 ”

发行人监事李振新、刘文静出具承诺如下：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1年内和离职后 6个月内， 本人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下称“首发前股份” ）。 在公司实现盈利前，自公司股

票上市之日起 3个完整会计年度内，本人不减持首发前股份。 在上述锁定期届满后，在本人任

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

发行人上市后 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指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若上述期间发行人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

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的，则上述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下同），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

（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

限自动延长至少 6个月。

本人在锁定期届满之日起 2 年内减持公司股份的，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协议转让、配售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减持本

人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减持价格不得低于发行价。

本人授权发行人直接办理上述股份的锁定手续。 除非经上海证券交易所或其他有权监管

机构豁免遵守上述相关承诺，否则，本人应将违反股份锁定承诺转让所持发行人股份对应的

所得款项上缴发行人。

本人减持股份将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

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因发行人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发生变化的，本人仍遵守

上述约定。

上述承诺亦不会因本人职务的变更或离职等原因而改变。 ”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杨葵、李玉权、Michael� Leo� Duhaime出具承诺如下：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1年内和离职后 6个月内， 本人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下称“首发前股份” ）。 在公司实现盈利前，自公司股

票上市之日起 3个完整会计年度内，本人不减持首发前股份。 在上述锁定期届满后，在本人任

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

发行人上市后 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指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若上述期间发行人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

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的，则上述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下同），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

（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

限自动延长至少 6个月。

本人在锁定期届满之日起 2 年内减持公司股份的，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协议转让、配售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减持本

人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减持价格不得低于发行价。

本人授权发行人直接办理上述股份的锁定手续。 除非经上海证券交易所或其他有权监管

机构豁免遵守上述相关承诺，否则，本人应将违反股份锁定承诺转让所持发行人股份对应的

所得款项上缴发行人。

本人减持股份将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

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因发行人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发生变化的，本人仍遵守

上述约定。

上述承诺亦不会因本人职务的变更或离职等原因而改变。 ”

（四）核心技术人员出具的承诺

除余平外的 Gabriel� Gallegos� Lopez、Jianwen� Li（李建文）、Jingchuan� Li（李景川）作为发

行人的核心技术人员，间接持有发行人的股份，出具承诺如下：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1年内和离职后 6个月内， 本人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下称“首发前股份” ）。 在公司实现盈利前，自公司股

票上市之日起 3个完整会计年度内，本人不减持首发前股份。 在上述期限届满后，在本人任职

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

作为发行人核心技术人员，对于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首发前股份，自所持首发前股份限

售期满之日起 4 年内， 每年转让的首发前股份不得超过上市时所持公司首发前股份总数的

25%，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 本人授权发行人直接办理上述股份的锁定手续。 除非经上海证

券交易所或其他有权监管机构豁免遵守上述相关承诺，否则，本人应将违反股份锁定承诺转

让所持发行人股份对应的所得款项上缴发行人。

本人减持股份将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

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因发行人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发生变化的，本人仍遵守

上述约定。

上述承诺亦不会因本人职务的变更或离职等原因而改变。 ”

（五）持有发行人发行前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承诺

发行人股东诚辉国际、中信产业、超越摩尔、理成赛鑫及其一致行动人理驰投资、方腾集

团及其一致行动人龙灏投资、德丰杰龙升、VV� Cleantech及其一致行动人蔚度投资承诺：

“1、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1年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或者间接

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企业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

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本企业授权发行人直接办理上述股份的锁定手续。 除非经上海证券交易所或其他有权监

管机构豁免遵守上述相关承诺，否则，本企业应将违反股份锁定承诺转让所持发行人股份对

应的所得款项上缴发行人。

2、关于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本企业持续看好公司业务前景，全力支持公司发展，拟长期持有公司股票。

在锁定期满且在满足减持条件后，本企业拟减持发行人股票的，将认真遵守证监会、交易

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稳定股价、开展经营等多方面需要，审慎制定股票减持

计划，在股票锁定期满后逐步减持。

本企业在锁定期届满之日起 2 年内减持公司股份的，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

定，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协议转让、配售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减

持本企业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减持价格不得低于发行价（指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

价格，若上述期间发行人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

的，则上述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本企业减持公司股份前，将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

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告拟减持的数量、减持方式、期限等；本企业及一致行动人持有公

司股份低于 5%以下时除外。

本企业减持股份将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

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因发行人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企业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发生变化的， 仍遵守上述规

定。 ”

（六）其他股东出具的承诺

发行人除上述股东外其他股东，出具承诺如下：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一年内， 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或者间

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企业直接或者间接持有

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本企业授权发行人直接办理上述股份的锁定手续。 除非经上海证券交易所或其他有权监

管机构豁免遵守上述相关承诺，否则，本企业应将违反股份锁定承诺转让所持发行人股份对

应的所得款项上缴发行人。

本企业减持股份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因发行人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企业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发生变化的， 仍遵守上述规

定。 ”

二、稳定股价的措施和承诺

发行人、控股股东北翔新能源、实际控制人余平、董事（不包括独立董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承诺：

“一、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具体条件

公司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具体条件为： 公司自上市之日起三年内出现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

的，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相应调整，下同）均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最近一期审计基准日后，因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情况导致公司净资

产或股份总数出现变化的，每股净资产相应进行调整，下同）情况。

当公司或有关方采取稳定股价措施后， 公司股票若连续 20 个交易日均价高于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或者继续回购或增持公司股份将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

件，则可终止稳定股价措施。

二、稳定股价的措施

当上述股价稳定措施启动条件成就时，公司应按如下顺序采取措施稳定公司股价：公司

回购公司股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票；公司董事（不包括独立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 如上述优先顺序位相关主体未能按照本承诺履行规定的义务，或虽

已履行相应义务但仍未实现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 20 个交易日高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

股净资产，则自动触发后一顺位相关主体实施稳定股价的措施。

1、公司回购股份

公司董事会将于触发稳定股价措施日起 10 个交易日内制定股份回购预案并进行公告，

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应在符合《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及《关

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

前提下，以公司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份以稳定股价。

公司在股价稳定措施启动后的回购期内，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将根据公司当时股价情况

及公司资金状况等，由股东大会最终审议确定，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

份数量为准。 公司单次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额原则上不得低于上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5%，每 12个月内回购股份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 公司回购的股

份应予以注销。

通过实施股份回购， 公司股票若连续 20 个交易日收盘价均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

每股净资产，公司董事会可以做出决议中止回购股份事宜。

2、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

公司启动股价稳定措施后，但是公司股东大会做出不回购股份的决议、公司回购股份方

案实施期限届满之日起公司股票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仍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

股净资产或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实施完毕之日起的 3 个月内启动条件再次被触发的情况下，公

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应在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条件和要求的前

提下，对公司股票进行增持。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价稳定措施启动后的增持期限内，单次用于增持公司股票

的金额不低于上一年度年初至审议稳定公司股价具体方案的董事会会议召开日期间从公司

获取的税后现金分红总额的 20%，单一年度内累计用于增持公司股票的金额不超过上一年度

年初至审议稳定公司股价具体方案的董事会会议召开日期间从公司获取的税后现金分红总

额；每 12个月内增持公司股份数量不得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

通过实际控制人增持， 公司股票若连续 20 个交易日收盘价均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的每股净资产，则可中止实施股份增持计划。

3、公司董事（不包括独立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

当公司控股股东增持股份方案实施期限届满之日起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仍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或公司控股股东增持股份方案实施完毕之日起的 3

个月内启动条件再次被触发的情况下，公司董事（不包括独立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应在符

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前提下，以自有或自筹资

金对公司股份进行增持，以稳定股价。

公司董事（不包括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稳定措施启动后的增持期限内，单次用于增

持公司股票的金额不低于上一年度年初至审议稳定公司股价具体方案的董事会会议召开日

期间从公司获取的税后现金分红（如有）和税后薪酬总额的 20%，单一年度内累计用于增持

公司股票的金额不超过上一年度年初至审议稳定公司股价具体方案的董事会会议召开日期

间从公司获取的税后现金分红（如有）和税后薪酬总额的 50%。

公司在未来三年内选举或聘任新的董事（不包括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前，将要求其

签署承诺书，保证其履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已做出的相关承诺。

4、其他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规定允许的措施。

三、稳定股价措施的实施程序

为实现稳定股价目的，公司回购股份和控股股东、董事（不包括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增持股份应符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且不会导致公司的股权分布不符合

上市条件，并按照相关规定的要求履行有关回购股份或增持股份的具体程序，及时履行相应

的信息披露义务。

1、公司回购的实施程序

当达到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具体条件时， 公司应在 10 个交易日内召开董事会作出回购

股份的决议，但需事先征求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意见，独立董事应对公司回购股份的具体方

案发表独立意见，监事会应对公司回购股份的具体方案提出审核意见。

公司回购股份的具体方案经半数以上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审核同意，并经董事会审议通过

后 2个工作日内公告董事会决议、回购股份预案，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股东大会对回购

股份作出决议，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公司回购应在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作出之日起次日开始启动回购，并应在履行相关法定手

续后的 30日内实施完毕并在 2个工作日内公告。

公司回购的股份将于回购期届满或者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后依法注销，并办理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其他未尽事宜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2、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的实施程序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不包括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股份，应在增持启动

条件触发之日起 5 个交易日内，将其增持公司股份的具体计划书面通知公司，由公司在其增

持前 2个交易日内进行公告。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事（不包括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在增持公告作出之日

起次日开始启动增持，并应在履行相关法定手续后的 30日内实施完毕。

四、关于相关当事人违背稳定股价承诺的约束措施

在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条件满足时，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不包括独立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未采取上述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承诺接受以下约束措施：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不包括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将在公司股东大

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采取上述稳定股价措施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

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2、如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采取上述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的，则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得转让，直至其按本预案及承诺的规定采取相应的稳定股价措施并实施

完毕。

3、如果董事（不包括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采取上述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的，将在

前述事项发生之日起 10 个交易日内，公司停止发放未履行承诺董事（不包括独立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同时该等董事（不包括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得转

让，直至该等董事（不包括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按本预案及承诺的规定采取相应的股价

稳定措施并实施完毕。 ”

三、对欺诈发行上市的股份购回承诺

（一）发行人的承诺

发行人承诺：

“本企业不存在任何欺诈发行上市的行为。如公司被认定欺诈发行时公司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在中国证监会等有权部门确认后 5 个工作日内启动股份购回程序，购回公司本次

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作出承诺；存在老股配售的，实施配售的股东还应当承诺购回已转让的

原限售股份。

因本企业欺诈发行上市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企业将依法赔偿投资者

损失。 ”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承诺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北翔新能源、实际控制人余平承诺：

“发行人不存在任何欺诈发行上市的行为。 如发行人被认定欺诈发行时公司及其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在中国证监会等有权部门确认后 5 个工作日内启动股份购回程序，购回公司

本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作出承诺；存在老股配售的，实施配售的股东还应当承诺购回已转

让的原限售股份。

因发行人欺诈发行上市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企业 / 本人将依法赔偿

投资者损失。 ”

四、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及承诺

（一）发行人的承诺

发行人承诺：

“1、本次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的净资产将随着募集资金到位而增加，由于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从开始实施至产生效益需要一定时间，在此期间内，公司的每股收益和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等指标可能在短期内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 为降低本次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的影

响， 公司的董事会、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的填补措施的议

案》，拟通过加强募集资金运用、保证并加快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完善利润分配等方式，提

高公司盈利能力，增强未来收益以及未来回报能力，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具体措施如下：

（1）严格执行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上海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精进电动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使用、变更、监督和责任追究等内容进行明确

规定。

为保障公司规范、有效使用募集资金，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董事会将监督公司

对募集资金进行专项存储、保障募集资金用于指定的投资项目、定期对募集资金进行内部审

计、配合开户银行和保荐机构对募集资金使用的检查和监督，以保证募集资金合理规范使用，

防范募集资金使用风险。

（2）加快主营业务发展，提升盈利能力

公司将围绕现有新能源汽车电驱动系统的主营业务，持续投入研发，不断推出有竞争力

的产品，获取境内外客户的认可。 同时，公司将对行业内的技术发展趋势保持密切关注，努力

维持公司在科技创新领域的领先地位。

（3）加强经营管理和内部控制，提升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

公司建立了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经营管理水平不断提高。 本次发行后，公司将努力提高

资金的使用效率，完善并强化投资决策程序，设计更合理的资金使用方案，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全面有效地控制公司经营风险，提升盈利能力。

（4）不断完善利润分配政策，强化投资者回报机制

根据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证监发 [2012]37 号）、《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一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证监会公告

[2013]43 号）等规定以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6 年修订）》的精神，公司制定了《精进电

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公司将严格执行

相关规定，保证股东回报的及时性和连续性，切实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强化中小投资者权益

保障机制。

2、若违反上述承诺或拒不履行上述承诺，本公司同意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等证券监管机构按照其制定或发布的有关规定、规则，对本公司作出相关处罚或采取相关管

理措施。 ”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承诺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北翔新能源、实际控制人余平承诺：

“1、不越权干预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不侵占公司的利益。

2、若违反上述承诺或拒不履行上述承诺，本企业 / 本人同意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按照其制定或发布的有关规定、规则，对本企业 / 本人作出相关处罚

或采取相关管理措施。 ”

（三）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承诺

发行人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1、本人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他方式

损害公司利益；

2、本人承诺对本人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3、本人承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其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4、 本人承诺由董事会或薪酬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

挂钩；

5、如公司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本人承诺未来公布的公司股权激励方案的行权条件与

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6、 本人承诺切实履行公司制定的有关填补回报措施以及本人对此作出的任何有关填补

回报措施的承诺，若本人违反该等承诺并给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愿意依法承担

对公司或者投资者的补偿责任；

7、自本承诺出具日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前，若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作

出关于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其他新的监管规定的，且本人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监会

或上海证券交易所该等规定时，本人承诺届时将按照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作为回报填补措施相关责任主体之一，本人若违反上述承诺或拒不履行上述承诺，本人

同意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按照其制定或发布的有关规定、规

则，对本人作出相关处罚或采取相关管理措施。 ”

五、利润分配政策的承诺

发行人承诺：

“本公司在兼顾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实行持续、稳定的股利分配政策，把回报股东事宜

制度化、长效化，以回馈投资者的信任与长期支持，培育长期投资者。

本公司承诺将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本公司章程、《利润分配管理制度》以及股

东决议通过的《关于公司本次发行及上市后前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等内部规定实施利润

分配。 ”

六、对发行申请文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的承诺

（一）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承诺

发行人、控股股东北翔新能源、实际控制人余平承诺：

“发行人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若发行人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

使投资者在证券发行和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企业 / 本人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有权获得

赔偿的投资者资格、投资者损失的范围认定、赔偿主体之间的责任划分和免责事由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

若干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如相关法律法规相应修订，则按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

执行。 本企业 /本人将严格履行生效司法文书认定的赔偿方式和赔偿金额，并接受社会监督，

确保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

本企业 /本人将积极采取合法措施履行就本次发行上市所做的所有承诺，自愿接受监管

机关、社会公众及投资者的监督，并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若因违反上述承诺而被司法机关和 /

或行政机关作出相应裁判、决定，本企业 /本人将严格依法执行该等裁判、决定。 ”

（二）发行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承诺

发行人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一、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二、若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

资者在证券发行和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人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有权获得赔偿的投资者

资格、投资者损失的范围认定、赔偿主体之间的责任划分和免责事由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如相关法律法规相应修订，则按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执行。 本人将严

格履行生效司法文书认定的赔偿方式和赔偿金额，并接受社会监督，确保投资者合法权益得

到有效保护。

三、本人将积极采取合法措施履行就本次发行上市所做的所有承诺，自愿接受监管机关、

社会公众及投资者的监督，并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若因违反上述承诺而被司法机关和 / 或行

政机关作出相应裁判、决定，本人将严格依法执行该等裁判、决定。 ”

七、关于未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的承诺

（一）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管、核心技术人员的承诺

发行人、控股股东北翔新能源、实际控制人余平及其控制企业赛优利泽、Best� E-Drive、全

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承诺：

“若相关承诺未能履行、明确已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本公司 / 本企业 / 本人将采

取如下措施：

1、若对于任一承诺，公司未能完全履行承诺事项中的义务或责任，将采取以下各项措施

予以约束：公司将及时披露未履行相关承诺的情况和原因；导致投资者遭受经济损失的，公司

将以自有资金，依法予以赔偿。

2、若对于任一承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能完全履行承诺事项中的义务或责任，

将采取以下各项措施予以约束：将提请公司及时披露未履行相关承诺的情况和原因；完全履

行该等承诺事项中的义务或责任前，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得减持所持公司股份；导致

发行人及其投资者遭受经济损失的，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将依法予以赔偿；若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因未依照承诺履行其中的义务或责任而取得不当收益的，则该等收益全部

归发行人所有。

3、若对于任一承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未能完全履行承诺事

项中的义务或责任，将采取以下各项措施予以约束：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

人员将提请公司及时披露未履行相关承诺的情况和原因；在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核心技术人员完全履行该等承诺事项中的义务或责任前，不得减持所持公司股份（如有）；若

被监管机关认定存在赔偿责任，则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应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

4、若本公司 /本企业 /本人在相关承诺中已明确了约束措施的，以相关承诺中的约束措

施为准。 ”

（二）持有发行人发行前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承诺

发行人股东诚辉国际、中信产业、超越摩尔、理成赛鑫及其一致行动人理驰投资、方腾集

团及其一致行动人龙灏投资、德丰杰龙升、VV� Cleantech及其一致行动人蔚度投资承诺：

“若相关承诺未能履行、明确已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本企业将采取如下措施：

若对于任一承诺，本企业未能完全履行承诺事项中的义务或责任，将采取以下各项措施

予以约束：将提请公司及时披露未履行相关承诺的情况和原因；完全履行该等承诺事项中的

义务或责任前，本企业不得减持所持公司股份；导致发行人及其投资者遭受经济损失的，本企

业将依法予以赔偿；若本企业因未依照承诺履行其中的义务或责任而取得不当收益的，则该

等收益全部归发行人所有。

若本企业在相关承诺中已明确了约束措施的，以相关承诺中的约束措施为准。 ”

八、依法承担赔偿或者赔偿责任的承诺

就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相关承诺主体出具的承担赔偿或赔偿责任的

承诺参见本节之“六、发行人、股东、实际控制人、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

术人员以及本次发行的保荐人及证券服务机构等作出的重要承诺、未能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

以及已触发履行条件的承诺事项的履行情况” 的相关内容。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律师、审计机构、验资机构、评估机构就信息披露

及依法承担赔偿或赔偿责任事项出具承诺如下：

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承诺：“若华泰联合证券因精进电动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

露资料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发行和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华

泰联合证券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若华泰联合证券为精进电动本次公开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华泰联合证券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

联席主承销商承诺：“本公司因发行人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发行和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如因本公司为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

发行人律师承诺：“本所及经办律师已阅读 《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以下简称“招股说明书” ），确认招股说明书与本所出具

的法律意见书无矛盾之处。 本所及经办律师对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中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

容无异议，确认招股说明书不致因上述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如因本所在发行人上市工作期间未勤勉尽责，导致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实际损失的，在该等违法事实被认定后，将依法赔偿投资者

损失，但本所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 ”

审计机构、验资机构承诺：“如承诺人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制作、出具的文

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承诺人将根据中国证监会或人

民法院等有权部门的最终处理决定。 ”

评估机构承诺：“本公司及签字注册资产评估师已阅读 《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以下简称“招股说明书” ），确认招股说明书

与本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无矛盾之处。 本公司及签字注册资产评估师对发行人在招股说

明书中引用的资产评估报告的内容无异议， 确认招股说明书不致因上述内容而出现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如因本公司在发行人上市工作期间未勤勉尽责，导致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实际损失的，在该等违法事实被认定后，将依法赔偿投资

者损失，但本公司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 ”

九、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了避免损害发行人及其他股东利益，控股股东北翔新能源和实际控制人余平均出具了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

1、发行人控股股东北翔新能源承诺：

“1、本企业（含下属企业）目前没有、将来也不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独资、合资、合

作和联营）在中国境内、境外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发行人相同、相似或相近的、对发行人业务在

任何方面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任何业务及活动；也不会以任何方式为与发行人

竞争的企业、机构或其他经济组织提供任何资金、业务和管理等方面的帮助或提供任何技术

信息、业务运营、销售渠道等商业秘密；

2、本企业（含下属企业）不新设或收购从事与发行人相同、相似或相近业务的经营主体，

或对发行人业务在任何方面构成竞争的公司、企业或其他机构、组织；

3、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本企业（含下属企业）从任何第三方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

发行人之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实质性竞争的，本企业（含下属企业）将立即通知发行人，并尽

力将该等商业机会让与发行人；

4、 本承诺函自出具之日起生效， 本承诺函在本企业作为发行人控股股东期间内持续有

效，且不可撤销；

5、如因未履行上述承诺给发行人造成经济损失的，本企业将赔偿发行人因此而遭受的实

际损失。 ”

2、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余平承诺：

“1、本人将尽职、勤勉地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所规定的股东的职权，不利用作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的地位损害发行人及发行人其他

股东、债权人的正当权益；

2、除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外，本人目前没有、将来也不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独

资、合资、合作和联营）在中国境内、境外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发行人相同、相似或相近的、对发

行人业务在任何方面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任何业务及活动；也不会以任何方式

为与发行人竞争的企业、机构或其他经济组织提供任何资金、业务和管理等方面的帮助或提

供任何技术信息、业务运营、销售渠道等商业秘密；

3、本人不新设或收购从事与发行人相同、相似或相近业务的经营主体，或对发行人业务

在任何方面构成竞争的公司、企业或其他机构、组织；

4、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本人从任何第三方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发行人之业务构成

或可能构成实质性竞争的，本人将立即通知发行人，并尽力将该等商业机会让与发行人；

5、 本承诺函自出具之日起生效， 本承诺函在本人作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期间内持续有

效，且不可撤销；

6、如因未履行上述承诺给发行人造成经济损失的，本人将赔偿发行人因此而遭受的实际

损失。 ”

十、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

为规范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发行人控股股东北翔新能源和实际控制人余平分

别出具了《关于减少并规范关联交易承诺函》。

（1）发行人控股股东北翔新能源承诺：

“1、本企业（含下属企业）将自觉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减少和避免与公司之间的

关联交易，将不利用控股股东地位在关联交易中谋取不正当利益。

2、本企业（含下属企业）现在和将来均不利用自身作为公司控股股东地位及控制性影响

谋求公司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予本企业（含下属企业）或本企业（含下属企业）控制的其他

企业优于市场第三方的权利。

3、本企业（含下属企业）现在和将来均不利用自身作为公司控股股东之地位及控制性影

响谋求本企业（含下属企业）或本企业（含下属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与公司达成交易的优

先权利。

4、对于不可避免的与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本企业（含下属企业）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公司关联交易决

策制度等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回避表决等公允决策程序，及时详细进行信息披露；并且

严格按照“公平、公正、自愿” 的商业原则，在与公司订立公平合理的交易合同的基础上，进行

相关交易，且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亦将遵循市场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以保证交易价格的

公允性。

5、如实际执行过程中，本企业（含下属企业）违反首次公开发行时已作出的承诺，将采取

以下措施：（1）及时、充分披露承诺未得到执行、无法执行或无法按期执行的原因；（2）向公

司及其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以保护公司及其投资者的权益；（3）将上述补充承诺或替代承

诺提交股东大会审议；（4）给投资者造成直接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5）有违法所得的，按

相关法律法规处理；（6）其他根据届时规定可以采取的其他措施。

6、本承诺函自本企业盖章之日起生效，且在本企业作为公司控股股东期间持续有效且不

可变更或撤销。 ”

（2）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余平承诺：

“1、本人将自觉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减少和避免与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将不利

用实际控制人地位在关联交易中谋取不正当利益。

2、 本人现在和将来均不利用自身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地位及控制性影响谋求公司在业

务合作等方面给予本人或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优于市场第三方的权利。

3、 本人现在和将来均不利用自身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地位及控制性影响谋求本人或

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与公司达成交易的优先权利。

4、对于不可避免的与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本人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规定，履

行关联交易决策、回避表决等公允决策程序，及时详细进行信息披露；并且严格按照“公平、公

正、自愿” 的商业原则，在与公司订立公平合理的交易合同的基础上，进行相关交易，且关联交

易的定价政策亦将遵循市场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以保证交易价格的公允性。

5、如实际执行过程中，本人违反首次公开发行时已作出的承诺，将采取以下措施：（1）及

时、充分披露承诺未得到执行、无法执行或无法按期执行的原因；（2）向公司及其投资者提出

补充承诺，以保护公司及其投资者的权益；（3）将上述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4）给投资者造成直接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5）有违法所得的，按相关法律法规处理；

（6）其他根据届时规定可以采取的其他措施。

6、本承诺函自本人签字之日起生效，且在本人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期间持续有效且不可

变更或撤销。 ”

十一、实际控制人提供借款支持的承诺

2021年 4月 15日，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余平向公司不可撤销的确认并承诺如下：“就公司

与 SEMIKRON� Elektronik� GmbH� &� Co. � KG 等相关主体 （以下简称 “争议对方” ）于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进行的仲裁事宜， 若公司依据中国法律

被裁定或公司与争议对方达成和解，从而需向争议对方支付相关款项，在公司向本人提出借

款需求后，本人将同意：向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的借款，借款利率原则上为银行同

期贷款利率，借款期限原则上不短于一年，具体视公司实际需要而定。 ”

十二、募集资金不会用于支付与赛米控仲裁事项赔偿资金等款项的承诺

2021年 1月 27日，发行人出具《承诺函》，不可撤销的承诺如下：“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后的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根据发行人实际需要用于“高中端

电驱动系统研发设计、工艺开发及试验中心升级项目” 、“新一代电驱动系统产业化升级改造

项目” 、“信息化系统建设与升级项目” 、“补充营运资金项目” 。

发行人实现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及募集资金到位后，将严格按照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进行管理，规范使用募集资金并通过专项账户集中管理等方式有效控制

资金安全， 并承诺不会将募集资金用于精进电动与 SEMIKRON� Elektronik� GmbH� &� Co.�

KG、SEMIKRON� Automotive� Systems� GmbH� &� Co.� KG 及赛米控电子（珠海）有限公司之

间的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国际货物买卖纠纷仲裁案相关的后续赔偿资金等款项的支付。 ”

十三、保持北翔新能源的股权稳定性的承诺

为保持北翔新能源的股权稳定性，余平出具《承诺函》，承诺如下：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60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发行人

控股股东菏泽北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股权，亦不会主动变更菏泽北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的股权结构。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60个月后， 除受让于清滢所持菏泽北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股权外，如因本人主动变更导致菏泽北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变更，本人同意菏泽

北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根据发行人《公司章程》享有的特殊表决权股份依法履行相应的程

序后全部转换为普通股份。

如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与本人前述承诺产生冲突的，按照法律、法

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执行。 ”

为保持北翔新能源的股权稳定性，于清滢出具《承诺函》，承诺如下：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60个月内，本人不向余平以外的其他任何主体转让或者委托

余平以外的其他任何主体管理本人持有的发行人控股股东菏泽北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股

权，除向余平转让股权的情形外，亦不会主动变更菏泽北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60个月后，除向余平转让股权的情形外，如因本人主动变更导

致菏泽北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变更，本人同意菏泽北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根据

发行人《公司章程》享有的特殊表决权股份依法履行相应的程序后全部转换为普通股份。

如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与本人前述承诺产生冲突的，按照法律、法

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执行。 ”

十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一）保荐机构对上述承诺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

核心技术人员出具的相关承诺已经按《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中

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要求

对信息披露违规、稳定股价措施及股份锁定等事项作出承诺，已就其未能履行相关承诺提出

进一步的补救措施和约束措施。 发行人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

核心技术人员所作出的承诺合法、合理，失信补救措施及时有效。

（二）发行人律师对上述承诺的核查意见

发行人律师核查了相关承诺主体的主体资格证明文件及出具的承诺函、发行人及其控股

股东就出具承诺函事宜履行内部程序的文件等相关资料，发行人律师认为，相关承诺主体就

本次发行上市作出的上述承诺及相关约束措施的内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10月 26日

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21年 9月 30日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元）

资产 2021-9-30 2020-12-31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22,201,970.36 193,391,744.25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13,923,941.94 16,674,466.39

应收帐款 178,240,897.46 270,844,655.56

应收款项融资 28,085,178.13 31,030,398.00

预付款项 15,540,462.51 18,381,545.22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5,425,465.85 3,387,916.03

存货 351,702,061.99 279,772,294.16

合同资产 38,747,167.29 38,437,275.25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680,878.00 3,886,826.00

其他流动资产 74,313,552.64 64,582,999.58

流动资产合计 828,861,576.17 920,390,120.44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415,066,320.73 446,916,050.68

在建工程 259,164,745.09 102,137,764.43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72,475,697.18

无形资产 22,325,653.45 14,400,314.51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4,475,985.48 10,512,883.14

递延所得税资产 34,575,494.59 35,646,374.95

其他非流动资产 8,756,982.83 26,496,849.97

非流动资产合计 816,840,879.35 636,110,237.68

资产总计 1,645,702,455.52 1,556,500,358.12

企业法定代表人：余平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谢文剑 会计机构负责人：成丽芳

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并资产负债表（续）

2021年 9月 30日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元）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2021-9-30 2020-12-31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362,348,323.50 222,278,891.20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512,053,278.23 420,101,860.42

预收款项

合同负债 125,876,385.65 51,917,999.37

应付职工薪酬 32,206,923.18 27,056,680.09

应交税费 2,967,462.63 2,848,132.99

应付利息 426,678.81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163,634,312.88 169,840,303.23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9,721,211.60 8,650,590.91

其他流动负债 2,241,534.23 161,797.19

流动负债合计 1,221,476,110.71 902,856,255.40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9,474,154.80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 1,078,092.04

租赁负债 45,117,383.92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11,074,717.30 14,470,841.51

递延收益 91,970,941.75 78,753,663.30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148,163,042.97 103,776,751.65

负债合计 1,369,639,153.68 1,006,633,007.05

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股本） 442,666,667.00 442,666,667.00

资本公积 895,290,921.40 892,174,424.64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957,570.73 -1,199,744.12

专项储备 13,522,188.72 12,189,255.49

盈余公积 899,094.13 899,094.13

未分配利润 -1,075,357,998.68 -796,862,346.07

所有者权益合计 276,063,301.84 549,867,351.0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645,702,455.52 1,556,500,358.12

企业法定代表人：余平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谢文剑 会计机构负责人：成丽芳

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并利润表

2021年 1-9月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元）

项目 2021年 1-9月 2020年 1-9月

一、营业收入 477,994,109.69 372,664,122.22

主营业务收入 385,741,353.20 367,811,569.51

其他业务收入 92,252,756.49 4,852,552.71

减：营业成本 522,510,893.53 348,712,734.23

主营业务成本 433,874,465.91 345,038,208.14

其他业务成本 88,636,427.62 3,674,526.09

营业税金及附加 27,129,690.03 12,202,681.90

销售费用 35,139,279.46 20,522,456.68

管理费用 93,594,880.53 60,604,970.15

研发费用 99,431,589.12 59,230,574.91

财务费用 10,810,908.36 7,412,541.51

其中：利息费用 11,697,703.33 2,270,423.01

利息收入 731,558.89 1,231,404.09

加：其他收益 22,542,632.08 16,666,699.88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390,801.57 -150,992.27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13,911,773.01 -18,617,737.46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6,809,260.08 -22,898,634.61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1,371,848.56 -70,443.54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填列） -282,740,636.46 -161,092,945.16

加：营业外收入 16,060,275.08 297,716.70

减：营业外支出 10,732,410.47 114,411,869.31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277,412,771.85 -275,207,097.77

减：所得税费用 1,082,880.76 -860,022.95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78,495,652.61 -274,347,074.82

五、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63 -0.62

（二）稀释每股收益 -0.63 -0.62

企业法定代表人：余平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谢文剑 会计机构负责人：成丽芳

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并现金流量表

2021年 1-9月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元）

项目 2021年 1-9月 2020年 1-9月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479,460,543.51 364,856,707.07

收到的税费返还 3,173,717.07 9,899,522.48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71,683,195.21 19,656,139.43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54,317,455.79 394,412,368.98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383,663,837.50 281,269,215.41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35,668,791.45 125,375,928.82

支付的各项税费 29,070,224.98 13,347,275.96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91,790,696.27 77,621,140.82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40,193,550.20 497,613,561.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5,876,094.41 -103,201,192.03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

金净额

1,892,419.56 2,060.00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892,419.56 2,060.00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

金

103,562,960.49 124,093,131.15

投资支付的现金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03,562,960.49 124,093,131.1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1,670,540.93 -124,091,071.15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240,735,343.61 88,597,434.0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73,511,405.43 16,131,171.16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14,246,749.04 104,728,605.16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60,045,422.19 50,0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7,359,475.32 2,071,562.83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9,591,248.44 67,347,265.19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06,996,145.95 119,418,828.0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7,250,603.09 -14,690,222.86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750,855.79 -1,898,836.19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81,046,888.04 -243,881,322.23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82,971,810.05 335,145,703.43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01,924,922.01 91,264,381.20

企业法定代表人：余平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谢文剑 会计机构负责人：成丽芳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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